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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犯罪論

犯罪之意義及成立要件

犯罪之意義：

係指有責任能力人，因故意或過失違反刑法上所列舉之行為，且無阻卻違

法事由存在。

犯罪之成立要件三階論：

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主體、行為客體、行為特別情

狀、行為結果、因果關係、客觀歸責

主觀構成要件：故意或過失

法定阻卻違法事由：依法令之行為、依命令之職務

上行為、業務上正當行為、正當防衛、緊急避難

責任能力、精神狀態

第一階：

構成要件

第二階：

違法性

第三階：

罪責

第一章　犯罪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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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錯誤論

錯誤論概說

錯誤是指人主觀的認識和客觀上發生的事實不相符合。意即，行為人內在的

意識與外在所發生的事實產生不一致。又可區分為構成要件錯誤、禁止錯

誤、容許構成要件錯誤，敘述如下。

構成要件錯誤

種類：

客體錯誤（目的物錯誤）：係指行為人對於行為客體同一性認識錯誤。

而依客體在不法構成要件上是否等價來看，又可分為：

構成要件等價之客體錯誤：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之行為客體與行為在

客觀上所侵害之客體，就構成要件所保護之法益價值來看是同等價值

的。

【構成要件等價之客體錯誤】

◎甲和乙因故發生爭執，因此甲懷恨在心，決定殺害乙。某天乙和丙走在路上，

甲從後方靠近，卻誤認丙為乙，因此殺死丙。

甲殺丙成立殺人既遂罪（刑法§271Ⅰ）。

構成要件不等價之客體錯誤：行為人主觀上所認識之行為客體與行為

在客觀上所侵害之客體，就構成要件所保護之法益價值來看是不同等

價值的。

第二章　錯誤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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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成要件不等價之客體錯誤】

◎甲和乙因故發生爭執，因此甲懷恨在心，決定殺乙。乙習慣抱一隻大布偶入

睡，某天夜裡，甲潛入乙家，走到乙床邊，卻誤將大布偶誤以為是乙而殺之。

甲對布偶成立過失毀損罪，毀損不處罰未遂，因此無罪；而甲對乙則有故意應成

立未遂殺人未遂罪（刑法§271Ⅱ）。

打擊錯誤（方法錯誤）：係指行為人所為之攻擊行為，由於實行失誤致

其所損傷之客體與行為人所欲攻擊之客體不同。即行為結果之出現，並

非在行為人主觀想像上所應發生之客體上。關於方法錯誤之處理，依通

說見解，不區分等價或不等價，對於意欲客體成立未遂；對於行為客體

成立過失，二罪間依想像競合處理。

【打擊錯誤】

◎甲和乙因故發生爭執，因此甲懷恨在心，決定傷害乙。某天乙和丙走在路上，

甲看到就想拿石頭丟乙，結果技術不佳，誤中旁邊的丙。

甲打丙成立過失傷害罪（刑法§284Ⅰ）；而甲對乙有故意應成立未遂，然傷害不

處罰未遂，因此無罪。

學說：

具體符合說（僅適用於方法錯誤）：行為人認識之事實與現實發生事實

有具體符合，始得對所發生之事實論以故意既遂。

法定符合說：行為人認識事實與現實發生之事實係構成要件上同價值

（構成要件等價），雖二者具體上未符合，但亦就現實所發生之事實論

以既遂。

抽象符合說：行為人認識犯罪構成事實與現實所發生不一致，不論何罪

皆不阻卻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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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說：本罪之保護目的為個人之隱私自由，兼及人身自由、住居

自由，故所謂「搜索」，係指一切對人之身體、物品、處所，所

實施之搜索行為。

行為結果：個人隱私之侵害。

因果關係：行為和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主觀構成要件：違法搜索故意。

妨害性自主之犯罪

刑法第221、222、224～229條

強制性交罪：

犯罪成立要件：

再
審
主
觀

先
審
客
觀

客觀

構成要件

主觀

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 自然人

行為客體 行為主體以外之自然人

行為結果 妨害行為客體之性自主

因果關係 行為和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強制性交故意

犯罪行為
行為主體違反行為客體性意願之情形下

實施性交

處罰之前置化：本罪處罰未遂。

追訴犯罪成立要件：就本罪刑罰權之發動，程序上須以被害配偶之一方

合法之告訴要件具備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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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交之定義

男性行為人：

男性以其性器進入女性之性器。

男性以其性器進入男性或女性之肛門或口腔。

男性以其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進入男性或女性之性器或肛門。

女性行為人：

女性以其性器與男性之性器接合之行為。

女性以其性器以外之其他身體部位或器物與男性或女性之性器、肛門接合之

行為。

加重強制性交罪：

基本概念：

違犯強制性交罪，如行為實施具有加重強制性交罪規定各款情形之一

者，則依本條規定加重其刑。

性質上加重強制性交罪所定各款事由，係與犯罪成立無關而僅影響刑

罰加重之情狀要件。因此，犯罪是否成立，仍以強制性交規定所定要

件審查之。

犯強制性交而同時合致於本條所定事由數款者，性質上既非屬數罪之

犯罪競合，亦非一罪之法條競合關係，純屬加重刑罰量刑事由之併

存。

加重條件：

加重要件 內涵

二人以上共同犯之
二人以上，係按照正犯之人數計算。且二人以上之

行為人，係指具有責任能力且有犯意之共同正犯

對14歲以下男女犯之

有性自主能力，行為人於違反其意願下對其強制性

交：成立加重強制性交罪

行為人未違反其意願或被害人因年幼欠缺性自主能

力：成立準強制性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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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精神、身體障礙或

其他心智缺陷之人犯

之者

被害人雖屬精神、身體障礙或其他心智缺陷之人，

但以仍具有性自主決定能力而得行使「肯、否」意

願者為限

對被害人施以

凌虐者

「凌虐」，係指凌辱虐待，以違背人道之方法加諸

被害人之身體或精神，使其感到痛苦

利用駕駛公眾或不特

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

之機會犯之者

所謂「供公眾運輸之交通工具」，係指性質上供作

運送大眾往來之海、陸、空之交通工具。而「供不

特定人運輸之交通工具」，係指雖非供大眾運輸之

用，但由於運輸次數頻繁，乘客具有不特定性之交

通工具而言

以藥劑犯之者

本款所稱之藥劑，只須足使人喪失抵抗能力，而行

為人以之為手段進行強制性交行為者，即與本款相

當

侵入住宅或有人居住

之建築物、船艦或隱

匿其內犯之者

侵入，係指以積極作為，行為人身體為事實上進入

而言。隱匿其內，指於無正當理由下，以消極不

作為滯留藏匿其內不離去。故進入或佇留係得同意

者，縱在其內犯強制性交罪，亦與本款加重要件不

符

攜帶兇器犯之者

此所謂兇器，其種類並無限制，凡客觀上足對人之

生命、身體、安全構成威脅，具有危險性之兇器均

屬之，且祇須行竊時攜帶此種具有危險性之兇器為

已足，並不以攜帶之初有行兇之意圖為必要

處罰之前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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妨害投票罪

刑法第142、143、144、145、146條

妨害投票自由罪：

犯罪成立要件：

再
審
主
觀

先
審
客
觀

客觀

構成要件

主觀

構成要件
妨害投票自由之故意

行為主體 自然人

行為客體 法定政治上選舉或其他投票權之人

犯罪行為 妨害之行為

因果關係 行為和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行為結果 投票自由之破壞

處罰之前置化：本罪處罰未遂。

投票受賄罪：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有投票權之人。

行為客體：賄賂、其他不正利益、投票權。

犯罪行為：要求、期約、收受、許以不行使或為一定之行使。

行為結果：投票公正、純潔之破壞。

因果關係：行為和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主觀構成要件：投票受賄之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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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票行賄罪：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自然人。

行為客體：賄賂、其他不正利益、投票權。

犯罪行為：行求、期約、交付、許以不行使或為一定之行使。

行為結果：投票公正、純潔之破壞。

因果關係：行為和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主觀構成要件：投票行賄之故意。

利誘投票罪：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受誘惑而投票以外之人。

行為客體：投票人。

犯罪行為：誘惑之行為，此誘惑行為須以生技之利害為手段。

行為結果：投票公正、純潔之破壞。

因果關係：行為和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主觀構成要件：利誘投票之故意。

妨害投票正確罪：

詐術妨害投票正確罪：

客觀構成要件：

行為主體：自然人。

犯罪行為：

使投票發生不正確之結果。

變造投票之結果。

行為結果：投票公正、純潔之破壞。

因果關係：行為和結果間具有相當因果關係。

主觀構成要件：詐術妨害故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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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

立法目的與定義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第1、2條

立法目的：

為防制兒童及少年遭受任何形式之性剝削，保護其身心健全發展，特制定

本條例。

定義：

本條例所稱被害人，係指遭受性剝削或疑似遭受性剝削之兒童或少年。

本條例所稱兒童或少年性剝削，係指下列行為之一：

兒童或

少年性剝削

使兒童或少年為有對價之性交或猥褻行為

利用兒童或少年為性交、猥褻之行為，以

供人觀覽

拍攝、製造兒童或少年為性交或猥褻行為

之圖畫、照片、影片、影帶、光碟、電子

訊號或其他物品

利用兒童或少年從事坐檯陪酒或涉及色情

之伴遊、伴唱、伴舞等行為


